
省政府文件

附件

淄博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表
单位:元/平方米

市、县 一级土地 二级土地 三级土地 四级土地 建制镇 工矿区

淄博市市区 １１􀆰２０ ９􀆰６０ ４􀆰００ ３􀆰２０

桓台县 ６􀆰４０ ３􀆰６０ ２􀆰８０

高青县 ６􀆰４０ ３􀆰６０ ２􀆰８０

沂源县 ６􀆰４０ ３􀆰６０ ２􀆰８０

(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８日印发)

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
关于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

若干措施的通知
鲁政字 〔２０２１〕２３０号

各市人民政府,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

府,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
为贯彻落实 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

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» (国

办发 〔２０２１〕１６号),进一步加强全省药

品监管能力建设,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

展,结合我省实际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.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

历次全会精神,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决策部署,按照 “四个最严”要求,深入

践行 “人民药监为人民”理念,强基础、

补短板、破瓶颈、促提升,力争用３年左

右时间,建立健全科学、高效、权威的药

品监管体系,进一步提升药品监管工作科

学化、法治化、现代化、智慧化水平,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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